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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旨在通过讨论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焦点伦理问题，指出开展人工智

能伦理规范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引起人们对人机伦理关系的关注，进而试图廓清

人机伦理关系的应有之意，为现实社会中的人工智能发展建立更加完善、有效的

伦理规范机制，以期能引起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及政府决策者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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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ethical issues brough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of carrying out research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hic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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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peopl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ethics, and then 

tries to clarify the meaning of human-computer ethical relationship. Finally it attempts 

to propose to establish a more complete and effective ethical normative mechanis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society, for purpose of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practitioners and government decision-makers in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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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起源于 1956 年的达特茅斯会议［1］，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引

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人们致力于让机器像人一样具有智能，能够与人

进行自然的人机交互。从语音识别、机器翻译到医疗诊断、自动驾驶［2］，基

于深度学习算法的人工智能在应用层面上正在不断成熟，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经

开始超越人类，一个人工智能的美好时代似乎已然来临。然而与此同时，人工

智能的迅速发展也不可避免地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类似机器事故引发

的担忧提醒人们在乐观期待未来的同时，也应关注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

这就产生了人工智能伦理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及其高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工

作方式，为更深层次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和新的途径。然而，人

工智能技术在服务人类社会的同时，产生了许多新的伦理问题并引起广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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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从近年来出现的智能护理机器人代替人类工作、自动驾驶汽车撞人致死、

AlphaGo 打败人类围棋顶级高手等社会热点来看，这些极具前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在显著提升服务水平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伦理问题，带来了各种不容忽视的

风险。如何应对这些迅速凸显的伦理问题，建立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规范

机制，成为一个非常必要且十分紧迫的课题，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切实发挥作用

从而真正服务人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2 　相关概念与研究

2.1　人工智能的概念

人工智能分为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弱人工智能和目前难以完全实现的强人

工智能。前者主要是指各种模拟人或动物智能解决各种问题的技术，包括问题

求解、逻辑推理与定理证明、自然语言理解、专家系统、机器学习、人工神经

网络、机器人学习、模式识别、机器视觉等［3］；后者是指有自我意识、自主

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终极目标［4］。

2.2　人工智能伦理的概念

“伦理”一词源于希腊文，意为“风俗”“习惯”［5］。无论在西方还是我国，

不同学派的伦理观差别很大。伦理学是哲学的分支，是研究社会道德现象及其

规律的科学，其不仅可以建立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通过一种潜

在的价值观来对人的行为产生规范、制约和影响，使人们在实践中遵循社会普

遍接受的准则。

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伦理只是相应的人将人类伦理的概念强加在机器身

上，从而才有了这一概念，反映了人类对于机器的高度期望，期望其能够像人

类一样理解他人的想法，并与人类进行自然的交互。随着建立在现代科学原理

上的一系列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利用高技术控制自然能力的提高，人工

智能技术似乎使得人类所创造的产物越来越具有理智并挑战现有的人类伦理，

加上机器人可复制和再生产的优势，人工智能伦理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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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

2.3　国内外对于人工智能伦理的相关研究

从国外研究来看，多数学者认为人工智能伦理与机器（人）伦理本质上没

有太大区别，在人工智能一词诞生以前，就有学者对机器与人的关系进行过研究。

有关学者认为：机器伦理关注于机器对人类使用者和其他机器带来的行为结果

［6］；随着机器越来越智能化，其应当也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并存在伦理观念，

这样可以帮助人类更好地进行智能决策；人类应该尽快制定机器（人）相关方

面的道德伦理准则。目前，国外对于人工智能伦理规范问题的探讨相对较多，

主要集中在机器人技术与算法设计、法律、安全与隐私以及社会伦理问题方面

的伦理难题讨论、伦理规则制定与面向公众的调查及实证研究。比如 2005 年欧

洲机器人研究网络制定了《机器人伦理学路线图》、韩国工商能源部颁布了《机

器人伦理宪章》、德国交通部下属伦理委员会发布了《自动和联网驾驶报告》、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上线“道德机器”网站进行了关于“道德算法”

的大众调查等［7］。

相对而言，国内对人工智能伦理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一些学者

也开始重点研究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方面。相关研究主要包括：①探讨机器人

伦理和机器伦理的内涵与发展［6］［7］。段伟文（2015）认为机器人伦理与

机器伦理的不同之处在于机器人是否具有自主性以及如何与人类相处；于雪等

（2016）认为机器伦理思想引导技术产品“负责任”地为人类服务，但也存在

将道德行为数字化等局限性。②初步探讨人工智能与伦理道德、价值判断、法

律责任、技术人文化等的关系 ［4］［8］［10］［12］。孟伟等（2018）从现

象学伦理学角度探讨了人工智能的一般性技术伦理问题和未来可能具有自主意

识的特殊伦理问题；吴汉东（2017）提出，对于人工智能引发的负面风险，要

形成以伦理为先导的社会规范调控系统和以技术、法律为主导的风险控制机制；

周剑铭等（2018）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应融合于“科学与人文”和“中、西文化”

两种文化之中，这样才有可能促使人工智能更有效地为人类服务。总之，我国

学者已经开始从单纯的技术伦理问题转向人机交互关系中的伦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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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工智能伦理的焦点问题与典型案例

3.1　人工智能是否能从根本上代替人类工作

美国未来学家雷蒙德·库兹韦尔提出的奇点理论认为“纯人类文明将终止

于 2045 年”，就是说机器的智能很快就将超过人类，这使得人们更加担忧机器

是否将会全面替代人类，但已有研究认为人工智能并不能从根本上代替人类的

工作岗位。这是由于：①虽然机器与人类分别有自身的优势，但人类的优势是

机器在短期内无法比拟与模仿的。人类具有思维能力，并可以在资源有限的情

况下进行非理性决策。②目前人类对机器仍然占据主动，且产生不可逆的优势。

机器的产生与发展是建立在人们对其环境的了解与改造上的，如果没有人类的

指引与改造，机器只能停留在低端的机械重复的工作层次。③人工智能的高速

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机遇。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整体拉动了相关产业（如服务业、

金融业等）的发展，从而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8］［16］。

例如，以智能护理机器人为核心的智能老龄护理逐渐成为今后养老服务体

系最具潜力的可行方案，但要解决其所涉及的诸多伦理问题，如权益保障、社

会正义等伦理问题，必须通过人类利用自身独特的思维能力，对智能护理机器

人进行指引与改造，构建出理性的智能老龄护理体系［9］。同时，智能护理虽

然取代了传统家政服务的一部分工作，但其并不能替代家庭成员的心理慰藉以

及尊严呵护等情感照料。此外，其未来的广泛应用也会拉动高新制造业、信息

技术产业、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新兴技

术创造的工作机会还要高于所替代的传统工作机会。

3.2　人工智能事故存在责任分配困惑

如果人工智能出现事故致人伤亡、致财产毁损，法律责任应如何界定与分

担？［10］在关注事故本身之外，人们似乎更加担心机器作为执行主体，发生

事故责任的承担机制。究竟是应该惩罚那些做出实际行为的机器，还是那些设

计或下达命令的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果机器应当受罚，该如何处置呢？

目前也没有相关法律进行规范和制约。有关学者认为，如果将事故责任完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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咎于机器智能系统设计方以及操作人员，却忽视机器一方的责任是有失偏颇的。

因为有时我们会发现系统发生故障时往往会出现未知甚至诡异的行为方式，并

不能够自行修复，操作人员也难以用经验察觉或下达指令进行恢复。当人工智

能开启机器完全自动模式时，系统是不稳定的，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事故。所以，

在一些复杂的人机环境系统中，人工智能事故仍然存在责任分配困惑［8］［11］。

2018 年 3 月，美国亚利桑那州一辆优步无人驾驶汽车在路测时致行人死亡，

这是全球范围内曝光的首例无人驾驶汽车撞死路人的交通事故。这不得不让我

们联想到 2016 年美国特斯拉无人驾驶汽车发生重大事故，导致司机丧生的事件。

两年后的今天，从车主身亡到路人丧生，无人驾驶汽车所引发的交通事故依然

面临着法律责任界定的困惑与困难。这其中包含了制造商、乘客、行人、监管

部门甚至是汽车自身等多重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对相关法律责任的分配

等问题。［14］

3.3　在人机伦理关系中人类占据何种地位

人类创造人工智能的目的在于让机器变得更加智能，代替人类完成更多、

更复杂甚至更危险的工作。虽然需要防范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巨

大伦理风险，但可以预期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离我们设想的智能程度还相去甚

远。面对机器越来越多地在某些领域超越了人的功能，以及个人如何与人工智

能相处等人机伦理关系问题，有关学者认为，要正确理解机器、人工智能与人

的智能之间本质的不同，明确人类在人机伦理关系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调整

现有的社会期望和行为，一要理性对待人工智能“不确定性”带来的希望和恐

惧；二要始终将为人类服务、为人类进步做贡献作为人工智能的终极发展目标；

三要充分理解人工智能是人类追求实现自身的意义、价值和地位的手段之一；

四要人类必须承担相应的伦理责任，建立基于道德、法律、教育、社会制度等

的伦理规范［8］［9］［16］。

例如，AlphaGo 战胜人类棋手后，似乎产生了一种恐惧，即“人工智能挑

战了人的地位”。表面上看好像是“AlphaGo 战胜了人”，但实际上，作为人

工智能的“机器学习”只是因机器的模仿而表现了“学习功能”。而所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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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得到了类似人的智能在某方面的功能，都是基于人的模仿，正是这一点决

定了人机关系。这说明了机器并不能像人一样成为天生的主体学习者；同时，

AlphaGo 的成功不是算法或逻辑的胜利，而是人的模仿的成功［9］。在这种意

义上，AlphaGo 在人、机对弈中的胜利最终证明了人的智能的胜利，体现了人类

在人工智能发展中占据主动、发挥创造性潜能的自身价值。

4　建立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机制的对策

基于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问题以及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重新认识，人类必

须坚守自身的伦理信念，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承担起相应的伦理责任，建立起

相应的伦理规范贯彻在自己所研究、制造、开发的人工智能中，使其服从甚至

具有人信守的伦理准则［14］。为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4.1　嵌入符合人类社会规范的伦理道德

通过“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方式将符合人类规范的道德行为转化

为数字符号，用道义逻辑、认知逻辑和行为逻辑等计算手段实现机器人伦理［6］。

已有研究认为，“自上而下”的伦理建构，即“运用道义逻辑将道义论的

义务和规范转换为逻辑演算，同时通过净利益的计算实现功利的算计与权衡，机

器人能够从一般的伦理原则出发对具体的行为做出伦理判断”；“自下而上”的

伦理建构则“通过机器学习和复杂适应系统的自组织发展与演化使机器人能够从

具体的伦理情境生成普遍的伦理原则，通过道德冲突习得道德感知与伦理抉择的

能力，最终使机器人的人工伦理能力得以从一般的人工智能中涌现出来［7］”。

4.2　贯彻与人工智能系统相匹配的伦理原则

首先，在人工智能研发人员中贯彻基本伦理准则，如有益性、包容性、透明性、

隐私保护等［15］；其次，建立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制度，规范人工智能伦理评

估与审查流程，组织跨学科专家对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的伦理影响进行评估并

提出建议［16］。只有将人类社会的伦理原则与人工智能系统紧密、有效地融合，

才能让研发出的人工智能系统为人类所用，不致偏离人类伦理规范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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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制定人工智能算法标准和规范

参考国际人工智能相关的算法标准和规范设计，建立符合国情的、切实可

行的伦理标准和规范，从技术上对软件和算法设计进行规范和监管，防止恶意

软件和算法产生，建立第三方检测、评估、认证和审批制度［16］。如编写《人

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评估规范》，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评估标准研

制工作；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标准化体系等。

4.4　加强人工智能伦理风险防范教育

通过教育和宣传提高全体公民的人工智能素养，让公民知晓并防范人工智

能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16］。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展网络道德教育，树立正确

的人工智能伦理观念；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人才的价值观培育；普通公民自身

也应增强人工智能伦理自觉意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理念，提高伦理自律性和

伦理责任心，最大限度地防范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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